附表三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
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課程認證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一、說明：「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」之課程如下所列，學生須修滿規定之學分數，即可取得學分學程之認證。
（一）微型學分學程學分數：至少修畢 6 學分，包含共同課程至少2學分，並從A類一般行政課程及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4學分。
（二）增能學分學程學分數：至少修畢10學分，包含共同課程至少4學分，並從A類一般行政課程及B類教育行政課程擇一類別至少修畢6學分。
二、申請人請填寫申請資料，並勾選已修習課程，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(例：112下)、各科成績(請附歷年成績單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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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發證書類別：
　　□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微型學分學程
　　□公職人員培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

	承
辦
人
	
	單位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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